
崂山区政府采购委托协议书

项目编号:

签订时间: 2023 年 07 月 17 日

甲方（委托方）： 青岛市崂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乙方（受托方）： 青岛正嘉招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采购项目名称：2023 年崂山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文化项目

【书院幼儿园、王哥庄幼儿园、金融区第二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幼

儿园（东家府）、山东头幼儿园】

就上述项目的采购，甲方委托乙方采取 公开招标 方式进行采

购，乙方同意接受委托，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依法进行

组织采购，为甲方做好服务工作。

二、本协议签订后，即开始进行本项目的采购工作，甲方主要负

责以下工作：

（一） 协助乙方作好采购（招标）工作，提供项目相关资料，提

出采购（招标）文件中供货范围、技术规格和特别商务要求；

（二）参加评审（评标）委员会的工作，与其他评委一起共同完

成评、定（标）工作；

（三）按成交（中标）通知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成交（中标）

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

（四）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按合同约定和政府采购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应当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或报酬。

三、乙方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一）组成专项工作小组，指定一位项目负责人，代表乙方联系

和处理采购（招标）过程中的有关事项，接受和签收甲方提供的技术、

服务、商务等材料和要求。编制采购文件，请采购人确认，并报送青

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二）采购文件报送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府采购科



后，按照规定程序，在政府采购信息指定发布媒体和网站（青岛政府

采购网站）上发布政府采购公告并发放采购文件；

（三）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组成项目专家评审（评标）委员会；

（四）组织采购项目的评审（评标）和记录工作；

（五）发出成交（中标）通知，组织甲方与成交（中标）供应商

签订供货合同或协议，并在合同（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将合同

副本报送采购办备案。

（六）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一条“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

代理机构应当组织对供应商履约的验收。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项

目，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

（七）接受崂山区政府采购监督部门的监督。

四、甲乙双方均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公开、公平、公

正、诚实信用等原则，对采购（开标）前供应商情况、评审（评标）

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评审（评标）情况均应作好保密工作。

五、甲方同意委托乙方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随机抽

取专家。

六、乙方承担采购（招标）除评审专家费以外的所需的全部费用。

按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

号）文件收费标准向供应商收取中标服务费，崂山区业务由青岛正嘉

招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崂山分公司和成交（中标）供应商开

具发票并收取相关服务费用。甲方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七、本项目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招标。

八、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报青岛市崂山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除不可抗力或因实施协议可能危害国家或社会公众利

益的以外，乙方保证不因自己的原因造成成交（招标）失败，甲方保

证不撤消委托并保证与成交（中标）方签订合同；否则，责任方向对

方做出相应赔偿。

九、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